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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佈

於美國興建新設施

謹此提述盛諾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（「本集團」）日期為

2015年 8月 21日之公佈，本公司於公佈內提及（其中包括）其計劃於美國（「美國」）

建立製造設施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本公司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與獨立第三方訂

立租賃協議，以於美國田納西州La Vergne建立其新製造設施（「新設施」），並已於

2015年11月10日召開新設施之現場發佈會。新設施之估計總投資約28,000,000美元

（相當於約 217,000,000港元）。新設施預計於 2016年年中開始試生產，並將於 2017

年年初全面投入營運。新設施佔地約 505,000平方英呎，估計總年產能約 33,000

噸。憑藉新設施之建立，預計本集團將能夠供應於美國製造之產品，以取得該國

之市場分部，同時縮短生產及交貨之交付週期，因此能夠更好地服務該國客戶。

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垂注，建立新設施須待本集團訂立多項合約並遵守

有關合約之最終條款後方可作實，因此建立新設施可能會或可能不會發生。本公

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須審慎行事。董事會將根據建設新設施

之進展情況於適當時作出進一步披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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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佈日期，執行董事為林志凡先生（董事會主席）、張楝先生（總裁）、陳楓先

生、林錦祥先生（首席財務官及公司秘書）及林斐雯女士；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志

強先生、林誠光教授、范駿華先生、張傑先生及吳德龍先生。

就本公佈而言，除非另有說明，美元兌港元乃按1美元兌7.75港元之匯率換算。該

換算並不表示任何金額已按、可能已按或可按上述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換算。


